
人文与法学学院发展党员志愿时制度规范
（公示稿）

第一章 志愿时规范目的

第一条 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切实推进我院学生党

建工作组织化、制度化、具体化，根据学校党委相关文件，结

合我院学生党建工作实际，进一步规范发展党员的志愿时计算

和志愿时证明的收集，提高志愿时证明审核的工作效率，保障

我院党员发展工作的顺利开展，现制定并完善人文与法学学院

发展党员志愿时制度规范。

第二章 志愿时数

第二条 志愿时分为校内和校外志愿时，区分校内外以落

款盖章单位为准，志愿时证明是否有效以盖章的志愿证明或 i

志愿记录为判断依据，经党务工作室公示的证明无需盖章。

第三条 志愿时数规定为不少于 40个，其中入党积极分

子、预备党员校内志愿时不少于25个。

第三章 适用对象

第四条 入党积极分子：根据学院党委的发展党员要求，

积极分子在培训结业满一年，开展不少于 40个志愿时服务，

方可参加再考核考试，其中校内志愿时不少于 25个。同时，

根据《华南农业大学学生社区楼栋临时党支部组织力提升计划

实施方案（试行）》第二条第四点规定，入党积极分子每学期



要在社区完成至少 10小时的志愿服务，社区服务志愿时包含

在40个志愿时中，属于校内志愿时。

第五条 预备党员：根据《华南农业大学学生党支部工作

规定》第十四条、《华南农业大学学生社区楼栋临时党支部组

织力提升计划实施方案（试行）》第二条第四点规定、华南农

业大学《大学生预备党员党性锻炼“六个一”工程》规定，

在全校本科生预备党员中开展签署一份承诺、研读一部经

典、开展一项调查、做好一周义工、帮助一个同学、组织一

次评议等六项活动，其中一周义工时数不少于 40 个志愿时，

其中每学期社区服务不少于 10 个志愿时。

第六条 正式党员：根据《华南农业大学学生党支部工作

规定》第十五条、《华南农业大学学生社区楼栋临时党支部组

织力提升计划实施方案（试行）》第二条第四点规定，党支部

要开展好“党徽闪亮”大学生党员志愿服务活动，学生党员每

年至少开展 40 小时（一周）志愿服务，并根据志愿服务情况，

撰写调研报告或思想汇报，其中每学期社区服务不少于 10 个

志愿时。

注：1.2020年 3月份参加再考核考试的第 87期入党积极

分子适用旧规范。2020 年 9月份参加再考核考试的第 88期入

党积极分子社区服务在 2019-2020 学年第二学期达到不少于

10个社区志愿时即可。

2.参加2020年9月份再考核考试包括但不限于第88期入

党积极分子，是否适用新规范应以是否参加 2020 年 9月份再

考核考试为准。



第四章 志愿时有效时间段

第七条 入党积极分子有效志愿时段为参加入党积极分

子再考核考试时间前一年。

例如：

①若参加2020 年 3 月份再考核考试，有效志愿时间段为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年 12 月 31 日

②若参加2020 年 9 月份再考核考试，有效志愿时间段为

2019 年 9 月 1 日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

第八条 预备党员的有效志愿时段为一年预备期。

例如：

2019 年 12 月 23 日被确认为预备党员的，有效志愿时间

段为2019 年 12月 23日至 2020 年 12月 23日。

第九条 正式党员的有效志愿时段为每一自然年。

例如：

①2019年 6月 23日转正的，有效志愿时间段为 2019年 6

月 23日至 2020 年 6月 23日。

②2019年 12月 23日转正的，有效志愿时间段为2019 年

12月 23日至 2020年 12月 23日。

③2019年之前转正的，有效志愿时间段为 2019年 1月 1

日至 2019 年 12月 31日。

注：1.建议各学生党支部根据正式党员的转正时间分两段

时间审核志愿时数。



2.多次参加再考核考试的，志愿时有效时间段根据新参

加考试的时间推定，适用的志愿时规范相对考试时间往前推

一期。

例如：

2020 年 3 月份参加再考核考试不通过的，若参加 2020

年 9月份的再考核考试，有效志愿时间段为 2019 年 9月 1日

至 2020年 8月 31日，并且适用2020 年 3月份的志愿时规范。

第五章 志愿时证明注意细则

第十条 盖章的志愿时证明或 i 志愿记录要清晰，以盖章

或 i 志愿的组织单位来判断校内外志愿活动。盖章与组织单位

冲突以盖章为准。

第十一条 由本人提供的志愿证明上必须要有具体志愿

服务活动时间、具体的志愿服务内容、具体的志愿时数以及承

办单位的盖章，i志愿记录以i志愿平台显示的组织单位和具

体数据为准。

第十二条 志愿时数超过 10 个的，需要有志愿服务期间

的照片、签到表等作证明。

第十三条 三下乡志愿服务的志愿证明上没有写明具体

志愿时数的，按一天 8 小时算。

第十四条 一次志愿时证明超过15小时的，一概算15小

时，同时需附若干照片证明。（比如三下乡、值班类志愿活动）。

第十五条 初定版无盖章证明无效，只用于公示或者核对



信息；有组织单位盖章的志愿时证明方为有效证明。

第十六条 所有上交审核的志愿时证明必须要有盖章，若

志愿时证明的盖章在封面页，需要上交盖章页和本人姓名页。

第十七条 i志愿平台的志愿时证明记录需从i志愿平台

导出并打印成纸质版，纸质版应清晰易辨认，必须要有明确的

组织单位、具体活动地点及服务时长。

第十八条 经学院党委集体研究决定，从2019 年 9月起，

志愿时只用于综测加分或入党发展，二者选其一。

注：提交入党志愿时需要找本级辅导员提供志愿时用途证

明。

证明模板：

经证明，xxx 同学未将 xxxx 年 x 月再考核提交的入党志

愿时用于综测加分。

年级辅导员老师签名：xxx

年 月 日

第六章 志愿时证明上交时间

第十九条 入党积极分子：一般在再考核考试通过名单公

示之后，具体以党务工作室通知为准。

第二十条 预备党员：预备期满转正会议，具体以各党支



部安排为准。

第二十一条 正式党员：每一学期的转正会议。例如：2019

年 6月 23日转正的党员，需在2020 年 6月 23日同该天转正

同志一起上交志愿时证明；2019 年 12月 23日及 2019 年之前

转正的党员，则需在2020 年 12月 23日与该天转正的同志一

起上交志愿时证明。

第七章 志愿时证明上交须知

第二十二条 封面内容：

志愿时证明材料

年级班级

姓名

人文与法学学院 X 系本科生第 X 党支部

联系方式（长号/短号）

志愿时数（校内 xx 小时+校外 xx 小时=共 xx

小时）

第二十三条 提交志愿时证明材料只需提交复印件/打印

图片，原件个人保存。

第二十四条 志愿时证明材料要用订书钉统一装订在左

上角装订好。

第二十五条 提交的志愿时证明材料复印件上要用红笔

圈出自己的姓名和相应的志愿时数，以便核对。



第二十六条 关于入党积极分子的志愿时审核，党务工作

人员经过审核后会在党务微信公众号公布有效的志愿时。

第二十七条 预备党员和正式党员的志愿时证明由党员

所在党支部负责审核。

第二十八条 根据院团委学生会的规定，全院统一在

2019 年 1月 1日之后校内志愿活动不承认纸质版志愿时，校

外的志愿时仍然承认。如有需要，可以联系团学实践部帮忙录

入。

第二十九条 人文与法学学院研究生积极分子也需通过

再考核考试，才可参加发展对象培训，即入党积极分子再考核

考试的对象为学院所有的积极分子。

注：校内志愿时只承认 i志愿平台记录证明，请务必完成

i志愿挂靠“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否则后果自负。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适用于全院学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

子。

第三十条 本规定由学院党委及党务工作室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党务工作室2019

年 4月 10日颁布的《人文与法学学院发展党员志愿时规范》

同时废止。



人文与法学学院党委

党务工作室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日


